
附表 1 

黎明技術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四技          轉學考 
 

三年級報名表 
附註：一、本表請考生親自填寫，必須詳實清晰，切勿潦草，如有塗改，必須加蓋私章。 

二、凡有＊欄考生請勿填寫。 

請浮貼一張二吋照片 姓 名 准 考 證 號 碼 * 

照片黏貼處 
(請實貼) 

※請貼最近三個月內
所拍的二吋光面脫
帽半身正面相片；本
表須與准考證用同
式的相片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LINE ID： 

出生年月日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性 別 □男    □女 

聯 絡 地 址 
(108 年 9 月底前) 

□□□□□ 

聯絡電話  行 動 電 話  

原肄 (畢 )業學校 
              大    學 
              技術學院 
              專科學校 

系（科）      組 □肄業  
□畢業 

離校原因
□操行退學 
□學業退學 
□其他 

緊 急 聯 絡 人  關 係  考 生 身 分 * 
□ 普 通 生 □ 特 殊 生

聯 絡 電 話   行 動 電 話  

考 生 簽 章 本表所填之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並同意簡

章所有內容，若有不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，絕無異議。

審查程序 (1)審查報名資格 (2)繳報名費 (3)複查報名資格 (4)寄發准考證 

承 辦 人 簽 章  免 繳   

※報名時請務必要填寫「轉學生志願系(科)別填寫表」及附表四「轉學考訊息來源調查表」後一併繳交。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考生請勿撕開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註：  

1、 考生限擇一系別報名，若該系同時有日間部、進修部，可分填志願。 

2、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若有錯誤概由本人負責。 

系 科 名 稱 志 願 順 序學 制 代 碼志願順序 學 制 代 碼

電機工程系  日四技(4423)  進四技(5423) 

機械工程系  日四技(4433)  進四技(5433) 

餐飲管理系  日四技(44D3)  進四技(54D3) 

化妝品應用系  日四技(44A3)  進四技(54A3) 

時尚經營管理系  日四技(44L3)  進四技(54L3) 

服飾設計系  日四技(44G3)   

觀光休閒系  日四技(44J3)   

戲劇系  日四技(44Q3)   

車輛工程系    進四技(54P3) 

表演藝術系    進四技(54M3) 

日間部 
進修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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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黎明技術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四技           轉學考 

證件黏貼用表 

學生證影本(需蓋有 108.2 註冊章)(黏貼時請勿超出框線) 

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

身分證影本(黏貼時請勿超出框線) 

正面浮貼處 反面浮貼處 

歷年成績單正本 
※請附於背後※ 

畢（結）業證書或修業證書影本 (※請附於背後※) 
※專科應屆畢業生可先使用學生證報名，畢業證書於錄取後補繳※ 

特種身分證明文件浮貼處(※請附於背後※) 
※影本需清晰，否則不受理報名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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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四技       轉學考 

書面資料審查用表 

自      傳 

 

 

 

就讀本校讀書計畫 

 

本表不敷使用時可自行影印 

日間部
進修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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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黎明技術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四技           轉學考 

缺繳各項證明文件切結書 

 

考生              報名黎明技術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

學制轉學考招生考試，因□歷年成績單影本、□畢業證書影本、□學

生證影本準備不及，故無法及時繳交，本人同意於 109.07.31(五）報

到前補繳證明文件，請貴校先行准予報名，若屆時無法繳交，或繳交

之證明文件不符報名資格時，則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，絕無異議。恐口

說無憑，特立此書為證。 

此致   

 

黎明技術學院招生委員會 

 

立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報名學制：      技      年級 

中華民國   年   月   日 

日間部 
進修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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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

黎明技術學院五專新生及大學部轉學考推薦表     (第一聯學校留存) 

編號（招生中心填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   
 

推  薦  人：                學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連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出生年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轉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原就讀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出生年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連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※新生(轉學生)申請就讀科系別： 

◆以上資料請詳填，填妥後擲交招生中心人員簽收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黎明技術學院五專新生及大學部轉學考推薦表 (第二聯推薦人留存) 

編號（招生中心填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   
 

推  薦  人：                學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連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出生年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轉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原就讀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出生年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連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※新生(轉學生)申請就讀科系別： 

◆請推薦人收妥本表，以便後續各項獎助學金申請。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五專部  大學部   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

 □數媒科 

 □電機科 

 □電機系 □機械系 □車輛系  

□數媒系 □服飾系 □時經系 □妝品系  

□演藝系 □影視系 □戲劇系  

 □餐飲系 □觀休系 

  五專部        大學部   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

 □數媒科 

 □電機科 

□電機系 □機械系 □車輛系  

□數媒系 □服飾系 □時經系 □妝品系  

□演藝系 □影視系 □戲劇系  

□餐飲系 □觀休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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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黎明技術學院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學部四技          轉學考 

通訊報名專用封面 

限時 

掛號 
243302 新北市泰山區泰林路 3 段 22 號 

黎明技術學院招生中心收 

報名日期：109.05.11(一)起至 109.07.21(二)截止。【以郵戳為憑】。 

考 生 姓 名  聯 絡 電 話  行 動 電 話  

身 分 別 □ 一般生    □特種身分生 E-mail  

聯 絡 地 址  

報 名 應 繳 資 料 文 件 勾 選 表 

請依序由上而下整理齊全，用迴紋針或長尾夾(依資料厚度自行判斷)夾在右上角，並作記
號以利處理。謝謝。 

1 

報名表一份，親自簽名；報名表貼妥二吋半身照 1

張及身分證影本(身分證影本浮貼於各項證明文件

表)。 

注意事項： 
1、每一封袋以裝一份報名表件為

限，『請用限時掛號交寄或現場交

件』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

而致無法報名，責任由報考人自行

負責。 

 

2、考生應自行檢查前述應繳交之各

項文件是否正確齊全，如因表件不

全、資格不符、逾期繳件而遭取

消報考資格，應自行負責。 
 
3、如為現場繳交，請備齊資料，
至本校誠樸樓 
9:00-17:00 至招生中心辦理 
17:00-21:00 至進修推廣部辦理

2 

學力證件影本及歷年成績單 

(請將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，及歷年成績單浮

貼於各項證明文件表) 

3 
書面資料審查(讀書計畫、自傳)請於附表 3 內填寫

(電腦打字亦可)及其他有利審查資料(形式不限) 

4 

特種身分優待加分證明(浮貼於各項證明文件表）

退伍軍人另需繳交未享特種身分考生報考優待切結

書（附表 5） 

 

日間部 
進修部 


